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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

有關新高中（弱智兒童課程）最新發展的意見 

(2006年 7月 10日) 

 
就智障兒童學校新高中課程的最新發展，本會有以下建議： 

 

1. 新高中（智障兒童學校）課程研究及發展計劃已初步展開，
對教統局能按計劃逐步展開工作，我們深表欣賞，惟在進行

研究及發展計劃時，教統局應擔當領導的角色，統籌 11 所

種子學校的課程研究及發展，亦應聘請課程專家與種子學校

攜手合作，使新高中課程（智障兒童學校）的設計及實踐更

臻完善。 

 

2. 推行「個別學習計劃」是有效的策略，教統局除要確保特殊
學校教師及治療師受到足夠的培訓外，更要提供合理的人手

編制及適切的人力資源，才能使「個別學習計劃」有效推行。 

 

3. 為智障學生調適的職業導向課程試點計劃所提供的學位未
必足夠，尤其為中度智障學生而設的課程，學位最多只有

12 個，可能會是求過於供。而且上課地點較遙遠，對學生

造成不便，很多學生亦可能因此放棄選修此課程。教統局應

在第一屆的報名及面試程序完成後，盡快進行資料蒐集及分

析，以便在課程、學額、上課地點等，更能配合學生的需要，

在第二屆時能有所改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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